
中文简体 | 中文繁体 | 英文 | 邮箱 | 本网站搜索 搜  索
删除

网站首页  | 今日中国  | 中国概况  | 法律法规  | 公文公报  | 政务互动  | 政府建设  | 工作动态  | 人事任免  | 新闻发布

  当前位置： 首页>> 公文公报>> 部门地方文件

 
中央政府门户网站　www.gov.cn　　 2013年04月01日 15时13分　　 来源：住房城乡建设部网站

【字体：大 中 小】 打印本页 关闭窗口

住房城乡建设部　财政部关于印发
《建筑安装工程费用项目组成》的通知

建标〔2013〕44号

各省、自治区住房城乡建设厅、财政厅，直辖市建委（建交委）、财政局，国务院有关

部门：

　　为适应深化工程计价改革的需要，根据国家有关法律、法规及相关政策，在总结原

建设部、财政部《关于印发<建筑安装工程费用项目组成>的通知》（建标〔2003〕206

号）（以下简称《通知》）执行情况的基础上，我们修订完成了《建筑安装工程费用项

目组成》（以下简称《费用组成》），现印发给你们。为便于各地区、各部门做好发布

后的贯彻实施工作，现将主要调整内容和贯彻实施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

　　一、《费用组成》调整的主要内容：

　　（一）建筑安装工程费用项目按费用构成要素组成划分为人工费、材料费、施工机

具使用费、企业管理费、利润、规费和税金（见附件1）。

　　（二）为指导工程造价专业人员计算建筑安装工程造价，将建筑安装工程费用按工

程造价形成顺序划分为分部分项工程费、措施项目费、其他项目费、规费和税金（见附

件2）。

　　（三）按照国家统计局《关于工资总额组成的规定》，合理调整了人工费构成及内

容。

　　（四）依据国家发展改革委、财政部等9部委发布的《标准施工招标文件》的有关规

定，将工程设备费列入材料费；原材料费中的检验试验费列入企业管理费。

　　（五）将仪器仪表使用费列入施工机具使用费；大型机械进出场及安拆费列入措施

项目费。

　　（六）按照《社会保险法》的规定，将原企业管理费中劳动保险费中的职工死亡丧

葬补助费、抚恤费列入规费中的养老保险费；在企业管理费中的财务费和其他中增加担

保费用、投标费、保险费。

　　（七）按照《社会保险法》、《建筑法》的规定，取消原规费中危险作业意外伤害

保险费，增加工伤保险费、生育保险费。

　　（八）按照财政部的有关规定，在税金中增加地方教育附加。

　　二、为指导各部门、各地区按照本通知开展费用标准测算等工作，我们对原《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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知》中建筑安装工程费用参考计算方法、公式和计价程序等进行了相应的修改完善，统

一制订了《建筑安装工程费用参考计算方法》和《建筑安装工程计价程序》（见附件3、

附件4）。

　　三、《费用组成》自2013年7月1日起施行，原建设部、财政部《关于印发<建筑安装

工程费用项目组成>的通知》（建标〔2003〕206号）同时废止。

　　附件：1.建筑安装工程费用项目组成（按费用构成要素划分）

　　　　　2.建筑安装工程费用项目组成（按造价形成划分）

　　　　　3.建筑安装工程费用参考计算方法

　　　　　4.建筑安装工程计价程序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中华人民共和国住房和城乡建设部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中华人民共和国财政部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2013年3月21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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